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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刑法是針對⾏為⼈的「⾏為」進⾏處罰，⼀個犯罪⾏為不論造成多⼤的損害，也只能被處罰⼀次，這就是「⼀
罪不⼆罰」。其理由在於，當⾏為⼈已因其⾏為受到處罰後，其⾝分就不再是「犯罪者」⽽回復為「⼀般⼈」
（因為已為造成的損害贖罪），此時再針對同⼀犯罪⾏為給予處罰，就違反罪刑相當原則。

另外，⼀罪不⼆罰的概念僅適⽤在刑罰與⾏政罰，換句話說，如果針對同⼀⾏為給予刑罰後⼜宣告保安處分
（保護、預防性質）、或要求⾏為⼈負擔⺠事賠償責任（填補被害⼈損失），因為保安處分、⺠事賠償不具
「處罰」性質，因此不會有⼀罪不⼆罰的問題，⽽可以併⾏。

⼆、⼀罪不⼆罰類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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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什麼時候可以主張⼀罪不⼆罰？
資料來源：劉⽴耕 / 繪圖：Yen

（⼀）刑罰VS刑罰

同⼀個犯罪⾏為不能重複給予刑事處罰。舉例來說，A砍B兩⼑致死，此時A只成⽴⼀個刑法第271條[1]第1項
殺⼈既遂罪，因此法院就只能給予A⼀個殺⼈既遂罪的處罰，⽽不可因為A砍了兩⼑⽽分別給予兩個處罰，否
則就會有⼀罪⼆罰的問題。

（⼆）刑罰VS⾏政罰

⼀個犯罪⾏為如果同時觸犯刑罰、⾏政罰，例如A酒後駕⾞⽽酒測值⾼於吐氣酒精濃度每公升0.25毫克，此時
依據⾏政罰法第26條第1項[2]規定，應優先適⽤刑法的規定，換⾔之只會依刑法第185條之3[3]危態駕駛罪給
予處罰，⽽不會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4]給予罰鍰。⽽刑罰與⾏政罰不併⾏的理由在於，⽴
法者認為刑罰與⾏政罰同屬對不法⾏為之制裁，⽽刑罰之懲罰作⽤較強，故依刑事法律處罰，即⾜資警惕時，
實無⼀事⼆罰再處⾏政罰之必要[5]。



三、⾮⼀罪不⼆罰的類型

（⼀）刑罰VS保安處分

保安處分具有教育、矯治、保護的性質，本質上並⾮刑罰，因此並無⼀罪不⼆罰的適⽤⽽可與刑罰併⾏[6]。舉
例來說，A犯刑法第221條[7]第1項強制性交既遂罪，此時法院可判處A有期徒刑，同時可再宣告刑法第91條
之1[8]「強制治療」，不會有⼀罪⼆罰的問題。

（⼆）刑罰VS⺠事賠償

刑法的⽬的在處罰犯罪⾏為，⽽⺠事賠償則重在填補被害⼈的損失。因此⼀個造成被害⼈損害的犯罪⾏為，⾏
為⼈除了要接受刑事制裁外，另外還需要給付被害⼈⺠事賠償。舉例來說，A將B打成傷，讓B無法⼯作⽽喪失
⼀個⽉的薪⽔收⼊5萬元，如果B有提出「刑事附帶⺠事訴訟」，此時法院除可依刑法第277條[9]第1項傷害既
遂罪之規定判處A有期徒刑外，還可依⺠法第216條[10]規定，判決A給付1萬元的賠償⾦給B。因為⺠事賠償
並⾮刑罰，因此也不會有⼀罪⼆罰的問題。

註腳
   刑法第271條：「

I 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年以上有期徒刑。
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III 預備犯第⼀項之罪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

[1]

   ⾏政罰法第26條第1項：「⼀⾏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
其⾏為應處以其他種類⾏政罰或得沒⼊之物⽽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2]

   刑法第185條之3：「
I 駕駛動⼒交通⼯具⽽有下列情形之⼀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五毫克或⾎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認服⽤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毒品、⿇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II 因⽽致⼈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百萬元以下罰⾦；致重傷者，處⼀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百萬元以下罰⾦。
III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年內再犯第⼀
項之罪因⽽致⼈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致重傷者，處三年
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百萬元以下罰⾦。」

[3]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汽機⾞駕駛⼈，駕駛汽機⾞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機⾞駕
駛⼈處新臺幣⼀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汽⾞駕駛⼈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萬元以下罰鍰，並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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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罪不⼆罰，罪刑相當原則，刑罰，⾏政罰，保安處分

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及吊扣其駕駛執照⼀年⾄⼆年；附載未滿⼗⼆歲兒童或因⽽肇事致⼈受傷者，並吊
扣其駕駛執照⼆年⾄四年；致⼈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吸⾷毒品、迷幻藥、⿇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政罰法第26條的⽴法理由，⾒⽴法院（2005），《⽴法院公報》，94卷6期3388號⼀冊，⾴382。[5]

   刑法第96條：「保安處分於裁判時併宣告之。但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6]

   刑法第221條：「
I 對於男⼥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法⽽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
徒刑。
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7]

   刑法第91條之1：「
I 犯第⼆百⼆⼗⼀條⾄第⼆百⼆⼗七條、第⼆百⼆⼗⼋條、第⼆百⼆⼗九條、第⼆百三⼗條、第⼆百三⼗
四條、第三百三⼗⼆條第⼆項第⼆款、第三百三⼗四條第⼆、第三百四⼗⼋條第⼆項第⼀款及其特別法之
罪，⽽有下列情形之⼀者，得令⼊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
⼀、徒刑執⾏期滿前，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受⾝⼼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II 前項處分期間⾄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執⾏期間應每年鑑定、評估有無停⽌治療之必要。」

[8]

   刑法第277條：「
I 傷害⼈之⾝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罰⾦。
II 犯前項之罪，因⽽致⼈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
徒刑。」

[9]

   ⺠法第216條：「
I 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
II 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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